附件1

第十六届中华母语节系列活动之
第十七届“中华赞”诗词歌赋创作大赛
暨第四届书评大赛方案

各学院：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部署，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推进全国青少年读书行动，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知行合一，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第四届江苏大学生读书文化节的通知》（苏教办高函〔2026〕3号）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举办第十七届“中华赞”诗词歌赋创作大赛暨第四届书评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承华夏文脉，谱时代赞歌
二、大赛时间
2026年4月—6月
三、参赛对象
全体在校学生（含研究生、留学生）
四、作品要求
（一）诗词歌赋创作大赛
1.作品内容健康，积极向上。以诠释中华优秀文化内涵、展现中华语言文化魅力、弘扬中国精神为目标，鼓励围绕彰显爱国主义与民族气节等时代精神进行创作，抒写新时代中华儿女文化记忆。
2.作品须为原创，不得抄袭、套改，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3.体裁为古体诗、新诗、散文等，题目自拟。
4.每人限投一篇作品。若作品体裁为散文则字数不得少于1500字。
（二）书评大赛
1.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思想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书籍应兼具经典性、思想性、知识性、前沿性与可读性，涵盖古今中外，贯通文理学科，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评书籍旨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方向，启迪思想、涵养品格。
2.学科领域不限，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文学、中国历史、艺术美学、中华传统、世界文明、哲学宗教、经济社会、自然科学、科技工程、医药健康等。书籍所体现的学术思想应对推动相关学科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和意义。
3.参赛作品应具有原创性、先进性、规范性。作品须为未公开发表过（包括公众号等自媒体）的原创作品，参考或引用他人观点须做规范的标注或说明，重复率不超10%；内容健康向上，
观点鲜明，逻辑清晰，文意畅达；字数限1200字以内。
4.每人限投一篇作品，题目自拟。
五、参赛方式
2026年5月29日前，参赛者将参赛作品电子稿以附件形式
发送至文学院学生会办公室邮箱 499410025@qq.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参赛字样并标明体裁，格式如下：
【中华赞】新诗/散文+作品名/第四届书评大赛+书籍名
附件word文档中需注明姓名、院系、班级及具体联系方式。
六、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将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组织专业教师对稿件进行评选，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并颁发证书。优秀作品将推荐代表学校参加省赛。
七、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部门：文学院
联系人：邵楠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0516-83656439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